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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启动文体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
机构审核工作的公告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

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2021〕40 号）、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

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苏办发〔2021〕32 号）、《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

印发<江苏省文化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准入指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苏文旅规〔2022〕1 号）和《省体育局关于

印发<江苏省青少年（幼儿）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苏体规〔2022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文化艺

术类、体育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明确由我局负责审核和

监管。经过前期筹备，我局拟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，正式启

动全市文体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工作。

一、审核范围

1.拟面向学龄前儿童（仅指已在行政审批或民政部门注册

登记过的）、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在校学生开展体育类教育

培训工作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培训机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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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拟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及幼儿园适龄儿童，开展

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戏剧（戏曲曲艺）及其他艺术表演等文化

艺术类课程培训服务的非学历培训机构。

二、办理地点

全市文体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办理地点：

如皋市市民服务中心 B413 办公室。

三、业务咨询

咨询电话：0513—87655505；0513—87289257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审核所涉及的资料及申报表格：详见审核办理流程。

特此公告。

如皋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
2022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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